
TOWN PLANNING BOARD 
1日且，North Point Government Offices 

333 Java Road, N。rth Point, 
Hong K。ng.

城市規劃委員會
香港北角渣華道三百三十三號

北角政府合署十五樓

噩噩函蛙

傳 真Fax: 2877 0245 I 2522日426

電 話Tel: 2231 4810 

來函檔號 Your Reference: 
撞函請註明本會構號
In reply please quote this ref. ﹒ TPB/R/S/SK-HH/7-Rl

新界將軍澳坑口培成路38號
西貢將車澳政府綜合大樓3及4樓
西貢區議會
（經辦人． 西貢區議會主席吳仕褔）

先生／女士．

《白沙灣分區計劃大綱草關編號 S/SK-HH/7 》

（申述編號：Rl)

關於上述《臼沙灣分區計畫。大網萃圓編號 SIS K 四日日／ 7 ﹜

的申述／意見 ， 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暫定於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行會議 ， 以考慮所接獲與上述分直
言十劃大網萃圍有闋的申述及意見 。 你可親身出席會議 ， 或授
權一名代表出席會議 。 有關會議 會在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
北角政府合署的縷的會議室舉行。倘若登記出席人數眾多 ，
會議可能會改期舉行 。 請參閱夾附的 「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出席考慮申述 、意見及進 一 步申述會議的程序須知」 ’ 此須
知由城 規 會秘書處發出 ， 亦載於城 規 會的網站
(http ﹒：／／www. info. gov .hk/tpb ）。

請填妥夾附的表格 ， 並於二零 一 九年十二月六日或之
前以郵寄或電郵方式交回城規會秘書處 ， 以便就落實會議和
核實出席會議的申迷人／提意見人及其授權代表身分作出
安排和統籌 。 請注意：

你應在第一部分詮明你及／或你的授權代表會否
出席會議﹔

若你授權 一 名代表出席會議 ， 請填寫第二部分的
授權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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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將授權個別機構／團體代表你出席會
議 ， 請於第一個；＝；格內加上剔號 ， 並提供
該機構／團體獲授權代表的全名 、 香港身
份證／護照號碼（只須首4個字母數字， 例
子 C668/CC66）及聯絡資料 ， 包括電話號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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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 ， 以及電子郵件地址（如有的話）， 以作

核實其身分和通訊用途﹔或

若你將授權一名個別人士代表你出席會

議 ， 講於第二個71格內加上剔號， 並提供

他／她的合名 、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首

4 個字母數字）及聯絡資料 ， 包括電話號

碼，以及電郵地址（如有的話），以作核實其

身分和通訊用途 。

在會議舉行當日 ， 你的授權代表須出示自仰所簽

署的授權信／表格 。 你或需保存一份已填妥夾附

表格的副本給你的授權代表﹔以及

若你不會親自出席會議 ， 但會出你的授權代表代

為出席 ， 請隨回條表格夾附一份你的香港身份發

／獲照副本（即申述人／提意見人
I
的香港身份證

／護照副本），此副本須顯示全名和證件號碼的首

4個字母數字 。

如你在方格內加上剔號表示自己不會出席會議 ， 或未

能於上述日期或之前交由表格 ， 即表示你本人不會出席會

議 ， 亦不會授權代表出席 ， 而城規會將據此繼續處理有關的

申述及意見 。 如你在方格內加上剔號表示自己及／或你的授

權代表會出席會議 ， 根據上述須知和城規會網站所載的城規

會規劃指引編號29B第5.1段 ， 你／你的授權代表須在會議

舉行當日出示證件（香港身份證／護照）， 以供核實身分 。 你

於夾的表格所提供的資料僅會用於會議安排及協助你（如有

需要）委任授權代表 。

在城規會網站「最新瀉怠」 一 楠 ， 將會加設一條有關

考慮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園的申述及意見事宜的專用連結 。 規

劃署就考慮申述及意見所擬備的文件 ， 以及其他相關文件 ，

都可在城規會會議舉行前 ， 於專用連結內下載 。 為減少不必

要的用紙 ， 保護環境 ， 我們只會在你提出醬面要求或於表格

的第三部份作出相關要求後 ， 向你寄出會議文件的印刷本 。

1 如申述人／提意見人屬機構或關注團體 ， 該 「申迷人／提意見人 J

指相關機構或關注國鰻的代表 。



- 3

城規會網站內的上述專用連結將設有告示板 。 我們會

適時更新告示板內的資料 ， 請留意城規會有關上述會議的最

新公告 。

視乎表示將會在會議上發言的申述人及提意見人的數

目及會主義安排的情況 ， 每名申述人及提意見人可能獲分配最

多10分鍾的發言時憫 。

日後來函講引用上述檔號Rl。如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

問 ， 論致電2231 4810與本人聯絡 。

城市規劃j委員會秘書

一國的
連附件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致 ：城市規fj委員會秘書處
電郵 ：tp bpd@pland.gov .hk 地址﹒香港北角渣華道 333 號:It角政府合署 15樓

城市規劃j委員會會變

考巨龍就﹛白沙灣外區計舊車︱大鍋蓋闢編號S/SK-HH/7﹜提出的申述及意見

（暫定會期．二零 一 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請在下列適當的方格內加上易6號曰：

第一部分 出席

臼 作為申述人／提意見川， 將會出席上述的城規會會議 。

口 作為申述人／提意見川， 將丕盒出席上述的城規會會議（本人或本人的授
權代表均不會出席）。

口 將盤盤一 名代表出席上述的城規會會發 。﹝府管}!fl.A. ／瘡，實jl, .A. .刁，"Jft激身
出席會議，必須填寫第二部分 1

＃如申述人／提意見人屬機構或關注團體，該「申述人／提意見人」指相關機構／關注
固體的代表 。

第二部分 授撥
現授權以下機構／固體／個別人士代表本人出席上述的城規會會議 ， 並於會議

上就本人提出的申述／意見發言 。 現附上 一 份載有本人（即申述人／提意見人）

的全名及證明文件號碼首4個字母數字的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口 機構／團體（請詮明）

﹝機構／團體獲授權代表的姓名﹒ 先生／小姐﹔或

口 先生／小姐

上述授權代表的資料：
香港身份發／護照號碼（只須首 4 個字母數字 ， 例子： C668/CC66）： 一一一一一一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現確認 ，如此表格沒有附上 一 份載有本人（即申述人／提意見人）的全名及證件
號碼首4個字母數字的香港身份證／譴照副本， 這部分的授權將不殺接納。

第三部分 文件的印刷本

口 希望以郵寄方式取得上述會議文件的印刷本刊珍紛紛霧，撈星雷彗撈星穿軍
子版。）

郵寄地址（如尚未提供）：

申述人／提意見人姓名：隨竄矗益盒

申述書／意見書編號：BJ

簽署：

全名：

（如申述書／意見書所示）

日期：

（須與香港身份證／護照所載姓名相同）

（請翻後頁j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a) 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就這份表格所收到的個人資料會期以處理有關的

申述／意見／進一步申述、核實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及其授

權代表的身分，以及方便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及其授權代表

與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彼此聯絡。倘個人資料不須再用於其被收集的目

的 ， 資料便會被刪除 。

( b) 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就這份表格提供的僧人資料（包括有關

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迷人就授權代表提供的個人資料）， 可能亦

會向其他人士披露 ， 以作上述（a）段提及的用途 。

( C) 根據﹛僧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的規定 ， 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步申述人及其授權代表有權查閱及更正其個人資料。如欲查閱及更正個

人資料，應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提出有關要求 ，秘書處地址為香港jt

角渣華還333號北角政府合著15樓 。



引言

根據《城市規劃條倒》

出席考慮申述 、意見及進一步申述會當

的程序須知

I. 這份須知旨在為出席根據《城市規劃條例﹜（下稱「條

例」）第 6B 條考慮申述及意見或根據第 6F 條考慮進一

步申述所安排的城市規劃委員會（下稱「城規會」）聆聽

會議
1

，提供資料和指引 。 擬出席會議的申迷人／提意見

人／進一步申述人
2

應詳細閱讓 。

2. 如需更多資料或協助 ， 請與城規會秘書處（地址：香港北

角渣華道 333 號北角政府合署 的樓）（電話：
2231 4810）聯絡 。

由城規會進行聆聽

3. 倘城規會收到根據條例第6條就新訂草園或草園／核准

國（下稱「草園」）修訂項目所提出的申述 ， 將進行聆

聽 ， 以考慮有關申述及任何就該等申述提交的意見 。

4. 城規會在聆聽申述和意見後 ， 倘建主義對革圖作出修訂 ，

並於公布有關建議修訂期間收到根據條例第 6D 條提出

的進一步申述 ， 而且該進一步申述表示反對建議修訂 ，

則城規會將進行進一步聆聽 ， 以考慮該等進一步申述 。

﹛尚沒有收到表示反對的進一步申述 ，便不會進行進一步

聆聽 。 城規會將在考慮、所有收到表示支持的進 一 步申述

後，按建議修訂而修訂草園 。

1 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第 2 A (I）條 ， 城規會可委任申述聆訊小組委員會考

慮申述 、 意見和進一步申述 。

2 申述人 、 提意見人及進一步申述人分別指根據條例提交申述 、 對申述

的意見及進一步申述的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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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出席會員義

5. 每名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 3 都有權親自或
由授權代表出席根據條例第6B條及6F條（視乎情況而
定）舉行的會議， 以及在會議中發言。 為方便毒面聯絡 ，
申述人 、 提意見人或進 一 步申迷人 ， 或其授權代表 ， 須
提供通信或電鄧地址 ， 以接收由城規會發出有關處理申
述 、 意見或進一步意見及聆聽安排的文件

4

。

6. 倘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決定委任授權代表
出席聆聽／進一步聆聽會議 ， 須在城規會秘書指明限期
前，向城規會秘書處提交經簽署的授權書及授權代表的
香港身份證／獲照上所末的全名及香港身份證／護照號
碼（只須首四個字母數字）， 或填妥隨邀請函件夾附的授
權蓄， 交回城規會秘書處 。此外 ， 須向城規會秘書處提
交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香港身份證／護照
的副本（顯示全名及文件號碼首四個字母數字）。 授權代
表須在出席會議前由城規會秘書處核實其身分後 ， 方可
在會議上代表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 。 已授
權代表出席的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亦可出
席會議 。 視乎當時可供使用的座位數霆 ，該等申述人／
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可進入城規會會議室或指定的
會議轉播室（如適用）， 以觀看會議程序。

7. 每名提意見人有權出席與其意見有關的申述的聆聽會
嶺， 但須視乎當時可供使用的座位數量﹔亦可選擇在指

3 為核實身分 ， 每名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和他們的授權代
理人須在提交的申述／意見／進一步申述內提供其香港身份證／護照
上所示的全名及香港身份證／發照號碼首四個字母數字 。 否則 ， 有關
申述／意見／進一步申述會視為不曾作出。 城規會秘書處保留權利要
求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和他們的授權代理人提供身份說
明以作核實 。

4 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在提交申述／意兒／進一步申述
時 ， 如沒有提供通信或電郵地址 ， 將會被視作不會出席聆聽／進一步
聆聽 。 假如這些沒有提供通信或電郵地址的人士希望出席 ， 他們需查
閱城規會網頁資料 ， 並就聆聽安排聯絡城規會秘書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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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會議轉播室或透過視像設施（如適用）旁聽有關會
議 。

8. 規劃署及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如適用）的代表 ，亦會
獲邀出席會議。

聆聽安排

9. 聆聽及進一步聆聽均可個別或集體進行 ， 視乎城規會認
為適當的方式而定 。

10. (a) 盟盟監盤一 在城規會考慮個別申述時 ， 有關
的申述人及提意見入會獲邀出席
聆 聽﹔而考慮、 個別進 一 步申述
時 ， 有闋的進一步申述人 、 申述
人及提意見人會獲邀出席進 一 步
聆聽 。

(b) 皇盤盤盟一 就聆聽而言 ，所有申述人及有關

聆聽前的安排

的提意見人會獲邀同時出席﹔而
就進一步聆聽而言 ，所有 進 一 步
申述人及有關的申述人／提意見
人會獲邀同時出席。

1 1. 一般而言， 城規會秘書處會在聆聽／進 一 步聆聽前不少
於四個星期 ， 以信件／電郵形式把暫定的 聆聽日期通知
己提供通信或電郵地址的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
述人或其授權代理人 。 他們須在城規會秘書處發出有關
邀請當天起計兩個星期內 ， 填妥並交間邀請信件內夾附
的表格 ， 以通知城規會出席聆聽／進 一 步聆聽人士的詳
情／人數 ， 及提供邀請信件／電郵及表格上所要求的 一

切資料及文件 。 至於沒有提供通信或電郵地址但希望出
席聆聽會議的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 步申述人 ， 則需
查閱城規會網頁資料 ， 並在城規會秘書指明限期前聯絡
城規會秘書處，表示會出席會議 。 秘書處在核實他們的
身分後，會安排他們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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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為確保有效率地進行聆聽／進 一 步聆聽 ，所有以劃 一 內
容信件的形式提交申述／意見／進一步申述的申述人／
提意見人／進一 步申述人 ， 宜委派同一位發言人作出陳
述 。

1 3 . 在編定的聆聽日期前不少於一個星期，城規會的相關文

延期

件會上載到城規會的網頁 ， 以供查閱／下載 ， 而每位日
提供通信或電郵地址的的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
述人／授權代表會收到 一 份關於聆聽／進一步聆聽的碟
賞日期 、 時間和地點的通知 。 倘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步申述人／授權代表提出要求 ，將獲提供城規會相關
文件的文本 。

14. 根據條例，城規會須於為期兩個月的關則展示期屆滿後
的九個月內 ，把草園提交行政長宮會同行政會議 。 有見
及此 ， 任何延期考慮申述 、 意見及／或進 一 步申述的要
求 ，除非理由非常充分 ， 並徵得其他有爾各方的同意 ，
否則不獲受理。 倘屬絕對無法不予延期的情況，城規會
在考慮每宗個案的所有桐樹國素及情況後 ， 最多只會批
准押後四個星期（由原先的聆聽日期起計）。 如欲了解進
一步詳情， 請參閱有關「互星期對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提出的申述 、 意見 、 進 一 步申述及申請作出決定」的城
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簡稱「規劃指引編號33」）。該
份指哥！可於城規會秘書處及規劃譽的規劃資料查詢處（熱
線：2231 5000）（香港北角渣華道333號北角政府合署
1 7樓及新界沙問上禾暈路1號沙田政府合署1 4樓）索
取 ，亦可從城規會的網頁（ ht句：／／www.info侶。v.hk/tpb／）下載 。

登記出席會議

I 5. 城規會秘書處會在出席者出席會主義前查核他們的身分 ，
確保以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 步申述人或授權代表身
分出席的人士是按相關身分出席會議 。 不合作者或會被
拒進入會議室 ，但仍可獲准在指定的會議轉播 1l[ 觀看會
議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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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驢車守時間

告費 1E 互之分配發言sr a導總

16. ：絨線會完全線鐵路迷人／提態見人／潑 … 步學述人發

的權利，亦總臼種保教浮公平的需要。 在不影響上泌的

原則下，機幾會有需要要函愿收到就滾滾草草屬高攘的的大

得這設立／意見／潑…步學述的機況，為保持聆哥華嘗嘗濃的

效頭啟立主考慮到箭手至相關的懷j昆主史事宜 ， 包括把有聽萊爾

提交行政告是怎菩薩穹同行政會議的法定時限，或須為主手名學

述人／凝望玄見人／草草…� E扣述人的訂單路陳述設定時險 。

1 7. 絨線電書或會先給老婆名中迷人／凝重重克人／輩革 … �$述人
分配最多10分鐘的發育程等筒， 視乎也給聆聽會的發

人數及斯灣的合計發盲目等筒預定。 是話機保公平處嗯，所

有$草草人／提意見人／進－�$縫人（不論親自或自授權

代發發言言）獲分配的詩路相悶 。 城妓含有資﹛去確保會議順
利進行 。 是當綴行JI:七責任 ，鐵線會可墓於發首詩f內容靈夜 、

語吉組殲滅任何其他分潔的理由 ， 在發分配的時間寫絃
前停止為攔人士的口顯陳述 。

付 給學述入／授意兒人／遂…苦努監管迷人已按機代表發宮，
臭豆該名授總代嘻笑可使路分配給有館申緣人／提意見人／

進…主P E伊拉巨人的l 0分喜愛發言舊事悶。

l 9. 偽代表獲得超過一名E伊拉立人／授意見人／潑 … �$述人

授權擔任其代表 ， 該名授總代表可使用所代表的全部人
士的家音十分配時鉤 ， 以作出口頭隙縫 φ

20. 授權代發本身可能遜 一 名撩撥人／援患兒人／進 一 步海

迷人 ， 亦可能代表多名真做學述人／梅克送錢人／進 一 步
取述人 。 道紋授權代壞不得發言蓋章 i踐 他本人遠閱他代

的其他隙縫人／提意昆人／進 一 步學渡人共獲分配的累

計總時限 。

21. 對於不只潑行一爺的堅守撼動議吾吾言，有蠟像述人／援

見人／輩輩 … 步申述人總潑編定出席孫節發議 ，主主授機代
表只叮咬均主持代有錢人士在該節會議室妻分配的發夜將閥苦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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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以免影響其他申迷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獲
編定的出席時間 ， 但仍可按下述安排互換時間 。 為方便
代表多於一 名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的授權
代表， 倘城規會秘書處於分配出席時間予有關申述人／
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之前妥獲通知 ，會盡量安排分
配問 一 時段給有關授權代表﹔否則 ， 授權代表使須於其
代表的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獲編配發言的
該節會主護內 ， 作出口頭陳述 。

穹換獲分配時間

22. 申述人可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 ， 與就同 一 張草園獲分配
不同出席時間的另 一 申述人， 以 一 對一的方式互換獲分
配的時銜 。 對於任何此類的互換 ， 有關申述人須於相關
出席時間前 ， 向城規會提交一份由雙方簽署表明同意互
換安排的書面通知 。 這樣的互換安排亦適用於提意見人
及進一 步申述人 。

註盟

2 3. 城規會秘書處將委任一名計時員 ，其職責是在 1 0分鐘
的發言時間完結前兩分鐘按鐘或其他類似的儀器 ， 以提
醒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發宮時限將到， 亦
會在發宮時偶完結時再次按鐘 。 鐘聲一響 ， 即發言時問
完絡，發言人須即時停止發宮 。

經電子媒縛作出陳述

24. 倘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或授權代表選擇在
會議上以電子媒體（例如錄影帶／錄音帶）作出陳述 ， 發
言時間亦不得超過所獲分配的總時限 。 沒有親自出席或
沒有委任授權代表出席會議的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
步申述人，不得提交電子媒體在會議上播放 。

要求証長哥華宮時間

2 5. 倘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步申述人或其授權代表要求
延長發宮時間，城規會將作出酌情考慮 ， 但有關酌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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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會在有充分理由的情況下及經考慮所有相關情況後才

行使 。 倘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或授權代表

提出如此要求 ， 在會議上可獲告知是否獲得批准 。 ﹛向其

要求獲得批准，他會獲准繼續發當至累計時限屆滿 。 倘

聆聽不只進行一次 ， 申迷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迷人

或授權代表會在同一分配時段獲額外時間 ，供其作出口

頭陳述（倘時間允許）， 或獲告知其就此目的獲邀重返會

議的日期 。

口頭棟述的內容

26. 每項口頭陳述均可就支持有關的申述／意見／進 一 步申

述作進一步闡述或特別指出重點 ，但有獨陳述應只限於

涉及曾根據條側向城規會提交申述／意見／進 一 步申述

的理由 。

2 7. 為確保會議順利及有效率地進行 ，城規會主席（下稱「主

席」）可要求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 步申述人或授權代

表不可不必要地重復已由其他人在該會議上陳述的相闊

論點 。﹛尚論點已由其他人在會議上提出或與所議事情無

路 ， 主席可酌情中止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

或授權代表的發言 ， 以免讓複該等論點 。

2 8. 為兔會蓋遠程序不必要地延長 ， 在會議上作出口頭陳述

時 ， 應避免宣讀或重複根據條例作出書面申述／意兒／

進 一 步申述所載的陳述 ， 因為城規會秘書處已把該等陳

述交予城規會委員 。

2 9. 在會議進行時 ， 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或授

權代表以及政府各局／部門的代表只可在主席邀請下 ，

才向城規會作出陳述 。 有關各方不應把會議當作盤問任

何 一 方的場合。

聆聽的一般程序

3 0. 聆聽或進 一 步聆聽 一 般按下列程序進行：

(a) 主席首先會宣布會議展開及解釋會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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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席會邀請規劃事普及／或其他相關政府各局／部門
的代表簡述有關個案的資料 、 背景及規劃薯的意
見﹔

(c) 主席會邀請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或授
權代表輪流作出口頭陳述 。 有關人士向城規會練詞
的次序 ，按每份申述／意見／進 一 步申述的參考編
號而訂定 55

(i) 偽聆聽／進 一 步聆聽是以個別形式進行 ，申
述人在聆聽時及進一步申述人在進一步聆聽
跨過常會首先獲邀作出口頭陳述 ， 撥著會由
提意見人（就聆聽而言）或自申述人和提意見
人（就進 一 步聆聽而言）相繼陳詞﹔以及

(ii) 倘聆聽／進 一 步常聽是以集體形式進行 ， 同
一組別的申述人在聆聽時及向一組別的進一
步申述入在進 一 步聆聽待遇常會首先獲邀輪
流作出口頭陳述 。 就聆聽而言 ， 在各申述人
作出陳述後 ， 就同一申述提出意見的提意見
人會納為 一 組 ，輪流棟詞 。 就進一步聆聽而
言，在各進 一 步申述人作出陳述後 ， 各申述
人會獲邀輪流陳詣 ， 撥著會由各提意見人陳
詞 。

(d） 在口頭陳述結束後 ， 主席會邀請城規會的委員發
悶 。 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或授權代表
及／或政府各局／部門的代表可能須回答該等問
題 。 主席可指明任何上述人士就該等問題作出自
應﹔以及

(e) 當城規會委員再沒有問題提出時 ， 主席會講申述
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述人及授權代表以及政府
的代表退席 。

5 視乎聆聽會議的進展而定， 一 些申述人／提意見人／進一步申述人可
能須延至下 一 節會議才作口頭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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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根據條例第 2C (I）及2C(2)(a）條 ，會議的商議部分會

閉門進行 。

換序及行為

3 2. 保持會議室內秩序的規則如下：

(a) 不得把揚聲器及橫額帶進會議室﹔

(b) 在會誘期筒，所有出席者須遵守秩序，並須坐下﹔

(c) 所有出席者應以禮相待， 讓各人可作出陳述而不會

因他人談話或傳達意見而受到騷擾或被中斷陳述﹔

(d) 不得在會議上使用冒犯性或侮辱性吉訶﹔

(e) 不得在會議室內拍照 、 錄音或錄影﹔以及

的 不准喧嘩 、 叫嚷及擾亂秩序 。

3 3. 任何人士倘未能／拒絕遵守以上任何一項規則或對會議

的進行造成任何滋擾 ， 主席會給予警告 。 經多番警告

後 ， 主席可請該名人士離開會議室 ， 而該名人士一旦被

請離開 ， 便不得還返該時段餘下的會議 。 主席有完全酌

情權去考慮是否接納有關人士在會議上再作口頭陳述的
申請。

3 4. 主席有完全酌情權可規管會議的進行 ， 所有出席者均須

遵從其指示 。 按主席的指示 ， 不遵從的出席者會被要求

離閱會議室， 而不合作的出席者會在有需要時被逐離開

會議室 。

城規會的決定

3 5. 聆聽完畢並考慮有關申述及意見後 ，城規會將決定是否

建議按申述所提的方式修訂有關草園 ， 或建議按城規會

認為順應申述的其他方式修訂有關草圓 。 倘城規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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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草園作出修訂 ，便須按照條例的規定公布建華裝修訂 ，
讓公眾可就該等建議修訂作出進一步申述 。

3 6. 進一步聆聽完畢後 ， 城規會將決定是否按有關建議修
訂， 或按其認為合適並經進 一步修改的建譏修訂 ，對有
關草圖作出修訂 。 已加入城規會所作修訂的草園 ， 須按
照條例的規定交予行政長宮會同行政會議批准 。

3 7. 待城規會的會議記錄通過後 ， 城規會秘書便會盡快把城
規會的決定以書面方式通知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
申述人 。

3 8. 在收到正式通知前 ，任何申述人／提意見人／進 一 步申
述人均可於有關申述 、 意見及進一步申述的考慮及商激
程序結束後，在城規會總頁查閱決定？最耍 。 上述人士亦
可就城規會所作的決定向城規會秘書處至是誨 。 任何臨時
回覆不應視為城規會所作決定的正式通知 。

城市規劃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一九年七月




